
关于我院质量工程项目检查和验收的补充说明

一、检查范围

1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：

2008年以来由安徽省教育厅、财政厅批准立项的示范院校、特色专业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、实验实训实习基地、教学团队、精品课程、数字图书馆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、教学名师奖、教坛新秀、应用型教学能力发展中心、高校合作联盟建设和分类管理改革试点等各类“质量工程”建设项目。

2、校级质量工程项目：

2008年以来学院立项建设的所有校级质量工程项目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本次检查分阶段性检查和结题验收两类。对所有到期项目实施结题验收，其它未到期项目开展阶段性检查。检查、验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：

1、围绕建设目标，项目的执行情况，采取的主要措施。

2、项目建设进展，建设过程中开展的主要活动和创新特色做法。

3、项目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、经验、成效及示范带动作用。

4、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、原因、建议与对策。

5、项目经费的配套与使用情况。

三、项目档案资料清单
（一）申报与立项

1、项目申报书

2、项目批文

3、项目任务书

（二）项目建设

1、项目中期报告（按建设周期）

2、项目年度报告（分年度）

3、项目进展报告（上级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）

4、项目建设的过程性材料（调研记录、调查表、参加会议、论文、竞赛、教科研情况、阶段性成果等）

5、项目经费使用记录

（三）项目验收

1、项目结题报告

2、项目建设成果及佐证材料

3、成果应用推广情况（教学成果奖）

4、项目经费使用及效益报告

四、其他
1、项目检查材料及档案上报截止时间：8月15日

2、学院专家组检查验收时间：8月20日—8月25日

3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进展报告、结题报告、标志性成果校园网上公示时间：9月10日起

4、到期项目不能结题的，需提交延期结题申请、项目整改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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